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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于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言的采纳认为只

要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即可，所以在性侵未成

年案件中被害人证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可采

性。通过对现阶段发生在未成年人群中的刑事案件

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高发，熟人

作案的比率较高。一方面对于该类案件的侦破需要

通过收集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但有些案件由于报

案不及时，案件实物证据的特殊性，加之儿童不懂

得保存证据，留存在儿童身体上的证据容易被清洗，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实物证据是在床单和被害人衣物

上收集，缺失实物证据给案件的侦破带来困难；另

一方面案件发生在极隐蔽的地点，无目击者，所以

在性侵未成年案件中主要的证据就是依靠被害人陈

述进行线索搜集，侦破案件。 

一、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特殊性

（一）客观真实的再现案发经过［1］

因为性侵类案件的案发地点较为隐蔽，无目击者，

唯一能够还原当时案发时的具体情况的只有案件中的

未成年被害人，被害人可以向侦查人员描述作案者的

体貌特征、说话语气，以及明显的身体特征。［1］被

害人证言能够直接反映案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未成

年人相比于成年人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利益的

衡量，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将事实进行夸大陈述，

［1］杜国伟，梁家俊．提升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据品

质［N］．检察日报，2019-08-1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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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能会出现对有关细节的忽略，但是并不影响其

对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描述。

（二）易受外界干扰

首先，性侵未成年案件的发现通常是未成年人在

父母或监护人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父母或

监护人在一定程度上为加重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事先对

案件事实进行随意夸大，使得未成年被害人的证言失

去其应有的价值。其次，大多数父母为保护孩子的声

誉会在前期对性侵事实进行隐瞒，等向公安机关进行

报案时，未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有关细节事实遗

忘，使案件缺失关键证据，被害人证言无法发挥应有

的作用。［1］最后，由于未成年人的感知能力、记忆

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有限，在陈述案件事实或

者描述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等特征时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及忽略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2］

二、对被害人进行询问时应注意的
问题

（一）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到场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要求必须在父母的陪

同之下进行，父母不便到场的应当由相应的法定监护

人到场。［3］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未成年人，

避免侦查询问人员对其进行诱导，做出错误的回答；

另一方面在于避免询问人员因询问方式不当，在询问

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在心理上造成二次伤害。

（二）必须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女性工作人员

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女性询问者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如果询问

人员为男性，对于强奸发生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进行

询问时可能会对被害人的心理方面造成伤害，所以

一般情况下尽量要求女性侦查人员进行询问［3］。这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侦查人员注意询问的方式方法，

因为其刚刚或者在之前的一段的时间里受到过来自

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伤害，在询问前应当先与之进

行交流了解，使其尽量消除抵触情绪，对询问人员

放下防备心理，这样才能够使询问工作正常进行。

（三）不能对其进行诱导提问

未成年人其本身缺乏对事物的辨别能力，对于

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也不能明确地知晓利害关系，

所以在询问过程中应当要求侦查人员用通俗易懂的

问题进行提问，对于其模糊或不能确定的问题不应

该对其进行引诱回答。［3］对于案件中作案人具备

的细节特征应当由被害人自行陈述，而不是在侦查

人员的提问之下回答是或否，避免因为年龄小记忆

模糊让侦查人员成为整个询问过程中的主导。

（四）将询问的地点安排在被害人熟知的区域［3］

尽量选择被害人熟悉的地点在于被害人在陌生

的地方由于之前受到过伤害对于其不熟悉的地点会

保持高度的警惕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被害人不

信任侦查人员，对于其提出的问题在被害人看来或

许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因此选择在被害人熟悉的地

点会使其戒备心减低，在侦查人员与其进行慢慢

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会使其从心理上慢慢接受侦查人

员，慢慢配合侦查人员回答提出的问题。

三、影响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可
靠性的因素

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否证

明待证事实，而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又会受到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

可靠性的因素，能够从侧面得出未成年被害人陈述

的可信度，为案件侦破提供思路。

（一）记忆能力导致对细节描述不准确

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

等方面有限，且在此类特殊犯罪案件中，存在未成年

被害人对于案发经过的描述会有一定的疏漏，或者对

犯罪行为认知的偏差。大多数案件由于案发时间太久，

被害人对于具体的细节已经遗忘，或者记忆模糊，在

侦查人员的询问之下，也只能回答出模糊的答案，或

者已经出现记忆偏差而导致错误的陈述。

（二）故意夸大或隐瞒犯罪事实

被害人私心导致的陈述不准确、不完整。部分被

害人在案发时已经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对于自身的

［1］刘利霞．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的审查把握［J］．

中国检察官，2018（24）：31-35．

［2］杜国伟，梁家俊．提升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据品

质［N］．检察日报，2019-08-15（003）．

［3］张寒玉，王英．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

指引［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4）：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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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事实对其心理造成了极严重的伤害，为了能将犯

罪嫌疑人接受法律的制裁，故意夸大案件事实；或者

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支支吾吾，

故意隐瞒重要信息。过分扭曲或隐瞒重要信息会让自

身所作出的真实陈述受到影响，侦查人员将收集到的

证据与被害人的证言进行比对，会导致未成年被害人

所做的其他真实陈述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在审判实践

中不予采信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

（三）监护人记忆植入

在被害人父母或其监护人发现后，出于对被害

人利益的保护，对被害儿童询问过程中，会在无意

识的情况之下使得被害人的陈述按着自己预想的方

向发展，就会导致被害人在父母等亲属的询问下，

已经将案件事实与父母等无意识的引导相混淆，就

会导致被害人陈述出现模糊、反复的情况。实践中

大多数父母为保护自己孩子的名誉会选择赔偿等方

面进行“私了”，在公安机关未发现的情况之下选

择不报案，在已经报案的情况之下选择撤销案件，

并且教唆未成年被害人作虚假陈述进而撤销案件。

（四）询问方式不当

错误的询问方式一方面会使得被害人受到一些暗

示性或诱导性的提示，导致与自己记忆中的事实出现

混淆的现象发生。对于年龄越小的人越容易出现此类

情形，在侦查人员不当的询问之下，会产生心理暗示，

进而做出错误的陈述；另一方面不当的询问中有重复

询问，在一次次询问轰炸之后，出现记忆混乱，对于

案件中的具体细节问题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究其原

因就在于不当的询问方式，导致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证

明力减弱，从而认定为被害人做虚假陈述。

四、提高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
言词证据证明力的建议

对影响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可靠性的因素进行

分析后，针对在询问时机、方式不当等存在的问题进

行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提高言词证据的证

明力，发挥言词证据在侦查破案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询问时机的选择［1］

此类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记忆力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出现遗忘，以及亲属暗示性的询问而出现混

乱，导致后期面对侦查人员的询问，做出错误及混

乱的陈述。

1．避免询问前的记忆混乱

公安机关发现性侵案件主要是通过被害人的报

案，或当场抓获犯罪，但是当场抓获的几率很小，

大多是通过报案发现，所以被害人陈述对于侦破案

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侦查人员对未成年被

害人进行询问之前应当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亲属之

前是否询问过被害人、是否有暗示性的询问、进行

过几次询问。

2．限制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次数［1］

“法律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以一次为原

则，尽量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反复多次询问，

避免对被害人在心理上造成二次伤害。对于已经接

受过询问的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再次询问的必要，

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再次进行询问。”在侦查与审判

实践中，限制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次数，避免造

成二次伤害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认同保护未成年被

害人的制度。因此在一次询问为原则的情况之下，

要将询问工作在短时间内完成需要侦查询问人员在

前期的工作中准备充分，避免出现遗漏。对于未成

年的询问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可以将询问过程中被

害人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有无进行诱导性或暗

示性询问，通过录音录像方便后期对于存在的疑点

进行回放，避免重复询问，通过分析视频中被害人

的表现判断未成年被害人证言的可信度。

（二）把握询问技巧

由于未成年人的智力及心理状态还处在发育阶

段，对案件事实的记忆也容易被外界介入因素干扰，

出现记忆混乱，所以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环节

需要严格把控杜绝出现证据被污染及对被害人心理

造成二次伤害。

上文中提到询问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把握询问技

巧主要就是询问应当由具备专门知识的女性工作人员

进行、杜绝诱导性提问，让其自由陈述。询问人员在

进行询问之前应当先通过被害人亲属对被害人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向被害人亲属了解的内容主要包括被害

人对什么感兴趣，以及被害人在案发后有没有情绪失

控的状况，对什么词汇敏感等，为之后的询问做准备。

对未成年人进行询问时，应当先从其感兴趣的内容开

［1］沈威，徐晋雄．如何提高性侵案件中儿童被害人

言词证据证明力［N］．检察日报，2019-07-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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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让其对询问人员减少抵触心理，从心理上慢慢接

受，对询问人员敞开心扉，然后再将话题从其感兴趣

的内容引到询问内容上。在询问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提

及让被害人情绪失控的内容。强调具备专门知识的女

性工作人员的原因在于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对未成年人

的心理有一定的研究，也具备专门的询问技巧，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诱导性提问及对未成年被害人心理上

二次伤害的情况发生。

（三）采用开放式问答

对于未成年人的询问方式不能沿用对成年人的

询问方式，考虑到未成年人的智力发育程度，以及

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需要改进询问方式，采取以开

放式的询问方式为主，侦查员的提问方式为辅，按

照这样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开展询问。所以整个询问

方式是以未成年被害人主动陈述为主，侦查人员的

提问为辅，侦查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只是起到引导的

作用，对于其不理解或回答偏离时，侦查人员进行

适当的解释、举例、引导。

询问开始应当以开放性的话题引入，不对回答

进行限制，让其自由陈述，在陈述的过程中让被害

人在心理上慢慢建立对侦查人员的信任，出现被害

人遗忘的情况或者记忆模糊的情况时允许其回答“我

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想说”等。如果被询

问者出现一直拒绝回答或不配合的情况，侦查人员

需要从一个其感兴趣的具体问题进行提问，进而引

起被询问者的注意，通过与其交流其感兴趣的内容，

让其从心理上接纳侦查人员，进而慢慢引导其进行

回答。对于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提问时，侦查人员

应当将需要询问的问题根据重要性程度进行一定的

排序，然后根据被询问者的具体表现调整问题的询

问顺序，整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且不可急躁。

（四）合理运用辅助工具［1］

在我国的实践工作中虽然已经开始在询问过程

中使用辅助工具，但美国在询问过程中使用辅助工

具已经有了较为标准化程序。［2］但是使用辅助工具

在理论界有不同的想法，在询问过程中使用辅助工

具一方面可以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做出陈述的同意观

点，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对被害人进

行心理暗示的反对观点。虽然美国和台湾地区已经

有了标准化的程序，但在我国实践运用过程中并不

完善且不规范，无论辅助工具对询问产生积极效果

还是消极影响，究其根本只是我们的适用方式不当，

而不能将不利的影响归责于辅助工具本身。［1］

（五）需出庭作证时对其采取保护措施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确有必要通知未成年

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

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视

频等方式对其陈述、证言进行质证。”［3］

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是案件的关键证据，其也可

能是案件的唯一目击者，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

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但是未成年人的智力及心

理发育水平较低，难免在出庭作证时出现紧张情绪，

从而导致出现语言陈述出现混乱，前后陈述矛盾而

影响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为防止被害人陈述不被

采信所以适当的预防与保护措施是必要的。 

1．提前熟悉庭前作证流程［1］

对于需要出庭作证的未成年人，需要对其进行提

前模拟作证的程序，让其对庭前作证流程有了一个较

为明确的了解，进而在作证过程中缓解紧张情绪，避

免出现语无伦次现象，让法官及被告辩护律师质疑被

害人陈述的真实性。

2．采用视频方式进行作证

由于性侵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正面接触

时间较长，且对被害人的身体及心理上造成了严重

的伤害，如果要求被害人在法庭上面对被告人进行

作证，其心理上难免会对被告人惧怕，回忆起痛苦

的事发过程，可能会导致在心理上的二次伤害，因

惧怕而不敢作证，或面对法官、辩护人的提问不敢

回答。所以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有必要采取视

频的方式进行作证，避免面对被告人，消除恐惧心理。

3．限制对被害人的提问次数［4］

限制对被害人的提问次数主要是针对辩护律师及

［1］沈威，徐晋雄．如何提高性侵案件中儿童被害人

言词证据证明力［N］．检察日报，2019-07-25（003）．

［2］沈威，徐晋雄．审判中心视野下性侵未成年被害

人言词证据问题研究——基于海峡两岸司法个案判例之比

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1）：85-95．

［3］左宁．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M］．北京：人民

日报出版社，2020：355．

［4］向燕．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疑难问题研究——

兼论我国刑事证明模式从印证到多元“求真”的制度转型 

［J］．法学家，2019（4）：16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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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进行限制，律师常用的提问技巧用于未成年人

会导致混淆未成年的已有的记忆，被告人的提问可能

会造成心理上的二次伤害，或者因羞耻心而无法正面

回答被告人的提问。所以有必要限制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提问次数，且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对被害人进行提问

前，应当将要提问的内容交于法院，然后再由法院代

为提问或者由法院安排具备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提问，

将能够预测到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1］

五、结语

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客观证据少且容易灭失的特

殊性，决定了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在案件的审查判断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仅凭借未成年人尚不完全

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便怀疑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

证明力，对于案件的审判结果不仅让人难以接受，

而且也不符合心理学家对未成年被害人言辞的看

Victims in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on Minors Study on the 
Problem of Statement Proof Force

Zhang Na

Criminal Justice School i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high incidence of stage assault cases has caused seriou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arm 

to the minor victims, which has also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occurrence of such cases is relatively hidden, and the victim need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port the case to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when discover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The key to solving the case has always 

been to start from the victim, because the place where the case occurs is relatively hidden, there is no evidence, 

and the confession of the suspect is easy to be repeated. And underage victim statement’s credibility has been 

question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from the victim stat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to ask the victim,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nderage victim 

oral evidence, enhance the juvenile victim abuse that oral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four aspects of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reduction of the proof power of the victim’s state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hoping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proof power and credibility of the juvenile victim’s 

speech evidence.

Key words: Sexual abuse of minors; Statement of the victim; Credibility of children’s testimony; Verbal proof

法。性侵未成年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并不是完全不可

信，掌握影响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可靠性的因素并进

行分析研究，特别注重对其心理特征的研究。在收

集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时选择合适的询问时机、把握

询问技巧、采用开放式的问答、合理运用辅助工具、

出庭作证时采用特殊的保护措施进而提高未成年被

害人陈述的可靠性，避免出现由于询问方式等的不

当而降低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情形出现。在

司法实践中，认定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大小

时，司法机关应该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收集

程序及方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确保未成年被

害人陈述具备证据资格，进而考虑其证明力大小，

结合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及被性侵的具体情形，作

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判断。

（责任编辑：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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